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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锡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主板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２１０２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锡华科技”，扩位简称为“锡华科

技”，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２４８

”。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保

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联席主承

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担任本

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及西南证券以下合称“联

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发

行人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

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

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

１０．１０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

为公开发行新股，无老股转让。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人发行后总

股本的

２１．７４％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

，

８４９．５０４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２８．５０％

，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５０．４９５１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

５

，

０５０．４９５１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７０．６３％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３７％

。

根据《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４２３．４１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

的整数倍，即

２

，

８６０．２０００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９０．２９５１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３０．６３％

，其中网下无限

售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９

，

７０６

，

９１８

股，网下有限售期部分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９６

，

０３３

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９６０．２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６９．３７％

。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１８１８２８％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情

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

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

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

１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国泰海通君享锡华科技

１

号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国泰海通锡华科技

资管计划”）， 管理人为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

２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电投绿色战略投资基金（天津）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电投绿投”）、无锡市上市公

司高质量发展基金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无锡高质量基

金”）、无锡国旭交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

旭基金”）；

（

３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

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中保投基金”）。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Ｔ－３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主承销商已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４

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

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１

国泰海通锡华科技

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９

，

６８３

，

１６８ ９．６８％ ９７

，

７９９

，

９９６．８０ １２

２

电投绿投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４

，

９５０

，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５０ １２

３

无锡高质量基金

４

，

９５０

，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５０ １２

４

国旭基金

３

，

９６０

，

３９６ ３．９６％ ３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６０ １２

５

中保投基金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

的大型保险公司或

其下属企业、国家

级大型投资基金或

其下属企业

４

，

９５０

，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５０ １２

合计

２８

，

４９５

，

０４９ ２８．５０％ ２８７

，

７９９

，

９９４．９０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４９

，

２９９

，

３０７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４９７

，

９２３

，

０００．７０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３０２

，

６９３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３

，

０５７

，

１９９．３０

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２１

，

８９８

，

１３５

股；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２２１

，

１７１

，

１６３．５０

元；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４

，

８１６

股；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４８

，

６４１．６０

元。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名称

配售对

象名称

配售对象代码

初步

配售

股数

（股）

应缴金额

（元）

实缴金

额（元）

实际

配售

股数

（股）

实际配

售金额

（元）

放弃认

购数量

（股）

１

王国良 王国良

Ａ８４６３６５７７２ ２

，

４０８ ２４

，

３２０．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

４０８

２

杨三宝 杨三宝

Ａ５９７９９５１３６ ２

，

４０８ ２４

，

３２０．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

４０８

合计

４

，

８１６ ４８

，

６４１．６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

８１６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

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

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２１

，

８９８

，

１３５

股， 其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１９５

，

５５１

股，约

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

认购股数

４

，

８１６

股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其中

４８２

股的限

售期为

６

个月，约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

１０．０１％

。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１９６

，

０３３

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３％

，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３．０７％

。

三、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

３０７

，

５０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３

，

１０５

，

８４０．９０

元，包销股份数量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４３％

， 包销

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０．３１％

。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４

日），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将包

销资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资金和网上网下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

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合计

８

，

４２３．４３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１

、保荐承销费用：保荐费用

３００．００

万元，承销费用

５

，

５５０．００

万元；保荐承销费分阶段收取，参考市场保荐承销费率平均

水平及公司拟募集资金总额，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根据项

目进度分节点支付；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３３９．６２

万元；依据承担的责任和实

际工作量，以及投入的相关资源等因素，经双方友好协商确

定，按照项目完成进度分节点支付；

３

、律师费用：

６４１．５１

万元；依据承担的责任和实际工作量，

以及投入的相关资源等因素，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按照项

目完成进度分节点支付；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９４．３４

万元；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９７．９６

万元（含印花税）。

（注：本次发行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相较于招股意向书，根据

发行情况将印花税纳入了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

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０３２６６６

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９０４

发行人：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华科

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

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２１０２

号文同意注册。 《江苏锡

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

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

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

ｃｏｍ．ｃｎ

；中国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披露，并置

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

１０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为

２１．７４％

；本次发行均为新股，不涉及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０．１０

元

／

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员工参与战略配

售情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国泰海通君享锡华科技

１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国泰海通锡华科技资

管计划”）参与本次公开发行的战略配售，参与战略配售数量为

９

，

６８３

，

１６８

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９．６８％

， 获配金额为

９７

，

７９９

，

９９６．８０

元。 国泰海通锡华科技资管计划本次获配股票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

与战略配售情况

无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

安排

是

发行前每股收益

０．３９

元

／

股（按

２０２４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３０

元

／

股（按

２０２４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３３．１２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

２０２４

年度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２．１１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按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

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３．５４

元

／

股 （按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４．７９

元

／

股 （按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网下投资者和已开立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及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参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本次发行费用为

８

，

４２３．４３

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５

，

８５０．００

万元；参考市场保荐承销费率平均水

平及公司募集资金总额，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根据项目进度分

节点支付。

２

、审计及验资费：

１

，

３３９．６２

万元；依据承担的责任和实际工作量，

以及投入的相关资源等因素，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按照项目完

成进度分节点支付。

３

、律师费用：

６４１．５１

万元；依据承担的责任和实际工作量，以及投

入的相关资源等因素，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按照项目完成进度

分节点支付。

４

、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９４．３４

万元

５

、发行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９７．９６

万元

（注：（

１

）本次发行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２

）相较于招股

意向书， 根据发行情况将印花税纳入了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 税率为

０．０２５％

；（

３

）

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发行人 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５６１６０８９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

商）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０３２６６６

联席主承销商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９０４

发行人：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

2025-143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Roc�Oil�Company�Pty�Limited

本次担保金额

20,000万美元（按2025年12月16日美元兑人民

币汇率7.0602折算约为人民币141,204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50,393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万元）

580,0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83.45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注：本表中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了满足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全资子公司Roc� Oil� Company�

Pty� Limited （以下简称 “洛克石油” ） 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子公司Xinhai�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鑫海投资” ）拟对洛克石油向以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为代理行的银团申请的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20,000万美

元(按2025年12月16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7.0602折算约为人民币141,204万元），保证期间为

截止至洛克石油清偿完主合同项下全部应付款。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2）。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根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不同子公司之间可相互调剂使用对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预计额度，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如有富余，可以将剩余额度调

剂用于为资产负债率70%及以下的子公司提供担保。

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 公司拟将洛克石油对其子公司Roc� Oil� (Finance) � Pty�

Limited担保额度中的人民币20,000万元调剂至鑫海投资对洛克石油及其子公司的担保额度

中使用。 具体调剂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已审议的担保

预计额度

本次调剂

额度

调剂后担保额

度

本次担保金额

（一）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子公司

Xinhai�

Investment�

Limited

Roc� Oil�

Company� Pty�

Limited

及其子公司

127,000万元

增加20,000

万元

147,000万元

20,000 万 美 元 ( 按

2025年12月16日美元

兑人民币汇率7.0602

折算约为人民币141,

204万元）

（二）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

Roc� Oil�

Company� Pty�

Limited

Roc� Oil�

(Finance) � Pty�

Limited

73,000万元

减少20,000

万元

53,000万元 一

本次担保额度的调剂使用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批准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审议。

公司对洛克石油及其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0,393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Roc�Oil�Company�Pty�Limited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洛克石油100%股权

董事 滕磊

商业登记号码 075965856

成立时间 1996年10月14日

注册地 Level�11,20�Hunter�Street,SYDNEY�NSW�2000,�Australia

注册资本 734,150,439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及生产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366 25,756

负债总额 9,248 9,116

资产净额 16,118 16,640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522 6,977

注： 以上2024年12月31日及2024年1-12月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9月30日及2025年1-9

月数据未经审计，且为澳洲会计准则下洛克石油母公司的数据。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洛克石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名称：Xinhai� Investment� Limited

2、债权人名称：以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为代理行的银团

3、债务人名称：Roc� Oil� Company� Pty� Limited

4、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20,000万美元

5、被担保合同：洛克石油与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等贷款人签订的最高达等值20,

000万美元的银团贷款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 ）。

6、保证方式：（1）连带责任保证；（2）鑫海投资将其所持有的洛克石油的100%股权质押。

7、保证期间：截止至洛克石油清偿完主合同项下全部应付款。

8、保证范围：洛克石油主合同项下现在或未来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洛克石油

到期应付未付本金、利息。

9、是否有反担保：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洛克石油提供担保，目的系为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满足洛克石

油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求。 洛克石油生产经营稳定，未发生担保逾期情况，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2月16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折合人民币580,000万元（包含已

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和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83.45%；公司及其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51,14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21.75%。 以上对外担保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2025-70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7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7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六路1号，华工科技总部大楼四楼

多媒体会议厅。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新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49人， 代表股份238,092,83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1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93,007,5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84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39人，代表股份45,085,2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8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44人， 代表股份46,453,91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1,368,6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39人，代表股份45,085,2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80%。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参加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此外，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571,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610%；反对10,737,5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98%；弃权783,7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

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32,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984%；反对10,737,

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145%；弃权783,74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8,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71%。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逐项表决的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5,607,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560%；反对12,312,1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12%；弃权173,4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68,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1226%；反对12,312,

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041%；弃权173,40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3%。

2.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546,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506%；反对11,424,5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84%；弃权121,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07,8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451%； 反对11,

424,5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933%；弃权121,504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6%。

2.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5,642,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706%；反对12,315,3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25%；弃权135,4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03,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1975%；反对12,315,

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110%；弃权135,40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5%。

2.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527,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427%；反对11,444,5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68%；弃权120,4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88,9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044%； 反对11,

444,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364%；弃权120,404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2%。

2.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545,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502%；反对11,431,7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14%；弃权115,3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06,8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430%； 反对11,

431,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088%；弃权115,304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2%。

3、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557,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52%；反对2,427,6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96%；弃权107,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918,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427%；反对2,427,

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59%；弃权107,50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何卓琳、张子乔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